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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鼓勵本校就讀之陸生努力向學，並提昇讀書風氣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

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研修於本校3+1聯合培養人才專班成績優異之交換學生，前一

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80分以上，操行成績85分以上者；如學業成績相同者，

以操行、體育成績排序績優者錄取。  

第三條 獎勵名額及額度由審查小組審核，獎勵金為新臺幣2,000至10,000間。 

第四條 每學期頒發本獎勵金，以前學期成績做為審核標準。 

第五條 審核由國際事務處組成審查小組，依本校當年度預算及專班學生之學業成績及

研究表現等進行審核。 

第六條 前一學期各班學業成績學生名單，由教務處於每學期期初提供國際處簽報校長

核定給獎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本校各單位非政府機關補(捐)助之自籌收入支應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。 

 

 


